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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平山乡上河东村小蚕共育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加快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8〕164号）《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2019年5月24日第四期）等文件精神，根据乡党委班子研究讨论，结合我乡“十三五” 精准扶贫措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域概况
（一）乡情基本概况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乡政府驻地距离县城 32 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81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2018年末，实有耕地面积18659亩，其中水田8519亩，旱地10140亩，人均耕地1.03亩，全乡共4534户，18050人（其中机关单位人员300户460人）。农民人均纯收入6662元。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甘蔗、茶叶、白花油茶、核桃、烤烟、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等，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贫困乡。平山乡6个村均为贫困村，2018年底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69户4279人，已脱贫903户3733人，其中：2014年脱贫58户258人，2015年脱贫86户377人；2016年脱贫287户1257人；2017年脱贫242户929人；2018年脱贫230户912人。未脱贫166户546人，贫困发生率为3.02%。2019年计划脱贫85户297人，兜底保障81户249人。 
（二）项目村基本概况
梁河县平山乡上河东村民委员会位于梁河县东北部。距县政府驻地遮岛镇25公里。 国土面积24平方公里，全村辖团树、核桃窝、杏红村、红卫村、白草嘴、杞木寨、界端、大相楼、古城、吉阳、红富、红祥、五台山等12个自然村，21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1139户，4574人，其中傈僳、傣、景颇、佤族、阿昌等少数民族人口有443人，占总人口的9.69%。农业人口4506人，占总人口的98.51%。全村主要收入来源有种植甘蔗、水稻、茶、草果、核桃，养殖猪、鸡和外出务工，农村经济总收入45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845元。2018年底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18户911人，已脱贫191户825人，其中：2014年脱贫18户83人，2015年脱贫18户82人；2016年脱贫50户223人；2017年脱贫41户172人；2018年脱贫64户265人。未脱贫27户86人，贫困发生率为1.89%。2019年计划脱贫7户23人，兜底保障20户63人。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生态、绿色、安全、优质、健康”的发展理念，实施产业带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实现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目标。
（二）方案编制依据
1.《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
3.《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8〕164号）；
4.《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2019年5月24日第四期）；
[bookmark: _GoBack]5.平山乡“十三五”规划。
（三）项目实施可行性和必要性
1.该项目的实施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中，产业兴旺是基础，平山乡上河东村具有发展蚕桑产业的潜力，但受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当地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成为当地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瓶颈。该项目的实施将实现规模扩张和效益增进的目标，将明显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收入状况，从而实现依靠产业脱贫致富。
2.该项目的实施是贫困村脱贫出列的重要保障。梁河县平山乡6个村委会均属偏远山区贫困村，要推动偏远山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加快稳固产业发展后劲，小蚕共育基地建设对平山乡6个贫困村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改善村容村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该项目的实施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平山乡各贫困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产业得到逐步发展，但因平山乡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相对较深，产业发展处于“散小乱”的发展现状，产业未能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人民群众对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的愿望较为迫切，反响较为强烈。
4.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积极性较高，该项目的实施是产业发展需求。该项目上报过程中，全体村民对实施该项目全体村民一致通过，项目建设区域内群众积极种植蚕桑。目前全县累计种植桑园面积2584.5亩，2018年农户代养四龄小蚕421.5张，蚕农收入91.4万元。为了大力发展蚕桑产业，县委、县政府相继制定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种桑养蚕的积极性，单位面积收益大大增加。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助推产业发展，以基地为引领，项目为支撑，示范带动。着力建设200亩以上的蚕桑种养示范基地，采取农户集中连片种植，政府在政策上（水、电、路、养蚕示范大棚等建设）进行配套扶持，提高标准化种养水平，降低种养成本，增加养殖收益。目前我县境内建设有蚕茧收烘站一座，小蚕共育基地一个。根据全县蚕桑产业发展规划，到2023年建成基本桑园10000亩，鲜茧产量达1000吨，实现鲜茧产值达3600万元，带动农户2000户。按每个小蚕共育基地可满足3000－5000亩桑园养殖需要，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小蚕共育基地不能够满足全县蚕桑产业发展的需求，必须在增加投入建设新的小蚕基地。
3、 项目建设内容及进度安排
（一）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及投资预算
梁河县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平山乡上河东村小蚕共育基地建设项目位于梁河县平山乡上河东村委会，项目总投资228.58万元，用于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工程费用222.18万元（其中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专项资金222.18万元），用于工程建设前期费用6.4万元（其中上海帮扶资金2.04万元、其他资金4.36万元）。具体建设内容及投资规模如下：
平山乡上河东村委会建设小蚕共育基地1个，占地面积6.25亩，计划投入资金222.18万元，其中建设内容为：①小蚕共育房建筑面积:1160.19㎡，砖混钢屋架结构，预算投入资金1261580.45元。其中：小蚕共育房土建装饰工程预算投入1084119.36元，小蚕共育房安装工程预算投入177461.09元。②1#附属用房：建筑面积:368.26㎡，砖混钢屋架结构，预算投入资金555629.23元，其中：土建装饰工程预算投入488325.01元，安装工程预算投入67304.22元；③2#附属用房：建筑面积:129.84㎡，砖混钢屋架结构，预算投入资金196869.77元，其中：土建装饰工程预算投入167108.90元，安装工程预算投入29760.87元；④仓库：建筑面积:114.41㎡，砖混钢屋架结构，预算投入资金134566.76元，其中：土建装饰工程预算投入120362.53元，安装工程预算投入14204.23元；⑤公厕：建筑面积:14.13㎡，砖混钢屋架结构，预算投入资金46283.40元，其中：土建装饰工程预算投入39813.93元，安装工程预算投入6469.47元；⑥室外附属为平整场地200㎡，15cm厚室外地坪硬化200㎡，砖地沟、明沟30m，预算投入26881.49元。
（二）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2019年9月-2019年12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19年9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19年10月－2019年11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三阶段：2019年12月，完成项目乡级验收结算，收集整理好项目相关资料，组织做好项目总结、迎接上级验收。
四、项目组织管理及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研究特成立由县、乡、村组成的项目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积极引导群众，从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紧紧依靠全村村民，自觉投身项目建设，全面形成建设合力，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周德旭  平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寸得先  平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段胜珠  平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梁兆帆  梁河县扶贫办副主任
邱如飞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江  山  乡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尹必天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
李  良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李根海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技术人员
    赵  怡  乡扶贫专干
    寸玲玲  乡财政所所长    
    闫信教  上河东村党总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由江山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人员由罗啟全、张生立、尹自廷、刘振南、赵怡组成，负责处理项目建设日常事务。
（二）项目管理措施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充分发挥扶贫资金效益，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明确各方职责如下：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县扶贫办：负责指导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和项目实施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其他服务工作。
2.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履行行业主管单位职责，负责项目的相关技术服务指导工作，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3.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
4.技术依托单位：由项目实施单位委托第三方技术依托单位对项目实施进行技术跟踪指导。
5.项目建设单位（平山乡人民政府）：项目建设单位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乡级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6.项目施工单位：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做好项目实施工程中的技术、进度和质量控制，确保施工安全。
（三）质量保障措施
项目法定代表人：周德旭（职责为：对工程项目负全责，主要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实施、财务报账等审核工作）
技术负责人：寸得先、江山、罗启全、尹自廷、刘振南、张生立（职责为：协助项目法定代表人的工作，具体负责工程项目前期上报、实施管理、财务报账等服务工作及乡村协调管理工作）
项目设计：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采取委托具有设计资质的公司负责施工图设计工作。
造价咨询：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及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
项目监理：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及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平山乡党委班子会议，聘请第三方监理公司派驻监理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监督管理。
项目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在拨付项目建设资金前，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向项目实施乡镇缴纳3%的项目质量保证金，在项目通过验收满一年后，项目施工单位向乡镇提出复验申请，经乡镇组织复验合格后，将项目质量保证金退还项目施工单位。
（四）资金管理措施
1.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建设专项财政资金由县财政局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项目实行乡级报账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2.资金报账方式：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建设单位可根据资金到位情况及施工进度情况预拨部分项目工程款。项目实施结束后，由项目实施乡镇开展项目自验，之后由乡镇报请县级验收。乡级自验合格后，由施工队向乡镇提出拨款申请，乡镇将项目资金拨付到项目施工单位。
（五）项目档案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验收结束后由乡扶贫办归类、立档、存档。
五、效益分析
1.扶贫效益：通过实施项目，解决平山乡6个贫困村产业增收脱贫的问题，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改善当地贫困户产业增收条件，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2019年现行标准下6个贫困村实现脱贫出列，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户脱贫摘帽，推进产业兴旺，到2020年实现所有贫困人口脱贫销号，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2.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更大限度发挥了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让受益群众面更广，保证了农村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农村经济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每年预计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以上，贫困群众户均增收4千元以上。
3.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一个便利通道，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使他们将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同时增加了农业产业设施硬件，有效的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变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健康发展，并对促进项目区养殖业、种植业和其它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其社会效益是非常显著的。
4.生态效益：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按照优质、高效、生态、健康的发展理念实施，在农药、化肥使用方面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使用低毒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了农药化肥使用量，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项目实施后，当地的生态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更能体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六、项目建后管护
（一）项目经营管护形式
项目建设资金由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安排专项资金建设，按照图纸设计标准进行建设，项目建设前，德宏正信实业有限公司与平山乡人民政府签订基地租赁协议和帮扶协议，建成后不可移动物产权归当地村级集体所有，由村级集体租赁给公司使用，公司租赁期间，日常维护管理费用由公司负责。
（二）管护制度
1.小蚕共育基地土建基础设施建成后产权移交村级集体，由村级集体向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出租，企业按照带贫利益链接要求，有偿使用项目建成后设备设施，公司与平山乡上河东村集体签订基地租赁协议，基地使用合同期限按照20年签订，20年后基地资产归村集体处置，每年支付给村集体8万元，为6个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具体带动的村由乡镇自行指定）。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小蚕共育基地（含种植桑园）所需的土地，桑园土地租金按每亩500元/年，每5年上调租金的10%，并在年初一次性支付租金，每个小蚕共育基地建设用地大约在6亩左右，供饲养小蚕的桑园面积不低于120亩。
2.项目所产生村集体收益主要用于发展村级公益事业、扶持蚕桑产业发展和村级日常办公经费。租赁期间，村委会要选派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并做好服务指导工作，充分发挥“蚕桑高产连片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3.公司在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在2年时间内，即到2020年12月31日前，公司应带动当地不少于42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稳步增收（人均收入不低于4000元），并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公司在用工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建档立卡户就业增收提供便利。

附件：
1.《梁河县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平山乡上河东村小蚕共育基地建设项目设计图纸》
2.《梁河县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再增加项目——平山乡上河东村小蚕共育基地建设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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